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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聞 稿 

 

香 港 律 師 會 

聲 明 

市 民 請 小 心 ： 聲 稱 以 香 港 律 師 會 名 義 發 放 之 信 件 

 

香 港 律 師 會 ﹝ 「 律 師 會 」 ﹞ 近 日 得 悉 有 部 份 市 民 接 獲 以 香 港 律 師 會 名 義 發 

放 之 信 件 ， 信 件 的 對 象 為 不 同 屋 苑 的 各 單 位 住 客 ， 信 件 的 內 容 主 要 是 向 住 

客 就 支 付 差 餉 、 物 業 稅 及 管 理 費 的 責 任 問 題 上 提 出 意 見 。 

律 師 會 現 嚴 正 聲 明 ， 本 會 從 未 發 放 或 授 權 予 任 何 人 士 以 本 會 名 義 發 放 此 類 

信 件 。 並 已 就 此 事 件 知 會 警 方 。 

如 有 任 何 市 民 日 後 再 接 獲 類 似 信 件 ， 請 與 本 會 聯 絡 。 

香 港 律 師 會 

香 港 中 環 德 輔 道 中 七 十 一 號 

永 安 集 團 大 廈 三 字 樓 

電 話 ： 28460500 

傳 真 ： 2845 0387 

電 郵 ： dsg@hklawsoc.org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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